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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、财税专家倪红日访谈录

北京报道 

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一大亮点就是提出了“五个统筹”，即“统筹城乡发展、统筹区域发展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、统筹人

与自然和谐发展、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”。要达到五个统筹，发挥财政的协调作用是关键一环。近日，就财政体制

进一步改革的相关问题，本报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、财税专家倪红日。 

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 

问：“五个统筹”中的第一个统筹是“统筹城乡发展”。作为财税方面的专家，你认为政府将如何通过财政来“统筹城

乡发展”呢? 

  倪红日：在城乡统筹方面，财政和税收政策都会对城乡统筹发挥重要作用。举一个例子，《决定》中提到，要“创

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”。前段时间我们做过一个报告，也提出要创造条件来统一城乡税制。 

现行税制是城乡二元税制，是与我们的二元城乡结构相吻合的。因为在城市和农村实行两套不同的税制，所以其设计的

原则、征税的基础、税率的设计都是分头来考虑。在城市，无论是对个人收税，还是对企业收税，都是需要扣除一定的

成本之后对纯收益征税的；但在农村，比如农业税，实际上就是对农民的总收益征税，就是说，不管你投人生产的成本

是多少，反正你粮食收了多少，这些粮食值多少钱，那么我就针对这个税基来征税。当然，真正记税是按照土地，但土

地也是考虑你的粮食产量，以常年产量作为记税的依据。所以这样农民是吃亏的。 

除了农业税之外，农村还有大量的三提五统等收费，这些非税的数量事实上要大于农业税。现在正在进行农业税费改

革，其根本目的是要逐步降低农民负担，这实际上也就是提高农民收入。但是，即便在税费改革完成以后，即便在农村

全面实现了费改税以后，我们也必须考虑城乡税制不统一的问题。 

问：那么，我们如何实现城乡税制统一呢? 

倪红日：总体方向是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，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渐缩小，来逐步达到城乡税费的统一。但这可能是一个

历史过程，一方面，方向是明确的，农村城市应该一套税制，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公平税负。因为只有在公平税负的条件

下，各经济主体——包括经营工业的主体、经营农业生产的主体——才能够在公平税负下竞争，从而优化资源配置。 

另一方面也要看到，整个城乡差距缩小、城镇化是一个历史过程，统一城乡税制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，不能一步到位、

一刀切。东部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，可能农民收入增长已经很快了；但是，中西部还有相当多的地区经济发展滞后，农

民非常贫困。所以要完全把税制统一起来，需要分步走，稳健地一步步来实现。 

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

问：你在这里提出了贫富差距、地区平衡发展的问题，而《决定》中也提到，要统筹区域的发展。那么在统筹区域发展

方面，财政方面可以发挥哪些作用? 

倪红日：要统筹区域协调发展，现在国际上也主要是强调发挥财政的作用。财政包括收支两方面，只有中央有稳定的财

政收入，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；而要协调地区发展，最重要的就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。 

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分税制，是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以后确定下来的。分税制改革对于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、中央与地方

关系的协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但是由于历史局限，也遗留了一些问题。 



从收入方面来讲，一个很大的问题是，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到依法征税，还主要由下达计划指标来管理，计划指标是按照

基数来增长的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总的来讲，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远远快过西部地区的，而有些地区的税收没有完全做

到应收尽收，其税收增长和经济增长并不匹配，这样就使很多收入留在了当地，没有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，使中央政府

没有办法筹集更多收入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去。 

在支出方面，分税制改革遗留了一个很大的尾巴就是存量格局没有调整，而是只对增量进行调整。所以在转移支付制度

上，我们还没有达到像发达国家那样，完全用地区间的公共服务支出基本均等化的公式法来计算，来重新配置这些财政

的资金。要实现这一目标，需要东部地区有更多资金集中到中央，再由中央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去，但由于1994年改革不

是很彻底，所以没有达到这一目标。 

问：当时为什么要实行“存量不动，增量调整”原则来进行分税制改革呢? 

倪红日：当时主要是为了稳妥起见，所以只是对一些地方政府的利益进行微调，而不是进行大的调整。东部地区也有其

自身的难处，比如广东省，它也有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，省内也有一个协调地区发展的问题。 

问：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? 

倪红日：中央现在提出统筹区域发展的目标，下一步各省自己在省内地区间的贫富差距缩小方面，会做很多工作。当然

十六届三中全会也提出，东部地区可以率先实现现代化。东部地区有较大的存量，可以在协调本地区差距的同时，率先

实现现代化。 

同时，要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，调整东部、中部和西部在财政资源分布上的不平等。协调各地区的发展，从财政的

功能来讲，主要是通过依法征税，筹集更多的收入，把应该集中的税收收入都集中上来，然后由中央政府进行科学的转

移支付，把一部分资金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去。随着增量越来越大，存量的比重就会越来越小，这样，各个地区也会逐渐

走向协调发展。 

减少政府级次 

《21世纪》：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，资金较多地集中到了中央和省级政府，县乡财政收入相对就比较少，并且税收很

不稳定。然而，县乡财政又要承担包括基础教育、卫生保健等的支出，现在一些县乡财政比较困难，无法保障在基础教

育、基础卫生保健方面充足的资金投入。对于这一现象，你是怎么看的呢? 

倪红日：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，因为这牵涉到政府级次的设计。财政体制是跟着政府级次设计走的，叫做有一级政

府就有一级财政。比如美国有五十个州，但是它附属级次有三级，是扁平式的，级次很少，但个数很多，这样它便于管

理。我们现在的级次比较多，总体而言，级次越多，决策的遗失越多，效率越低。 

现行财政体制的逐级向上收钱的问题，我认为是对的，不能由于现在下面没钱就说集中不对。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收钱，

而在于怎么把它转移支付下来。而这种转移支付就关涉到政府级次的问题。我们的级次比较多，很多转移支付的资金根

本到不了下面，即使有时候是专项也到不了，中间就被截留了。 

要解决这一问题，关键是要理顺体制，减少级次，那么，应该减少哪些地方呢?有观点说把乡镇政权全部撤掉，我认为中

国不能弱化基层的管理，因为我们现在土地是集体所有，必须要有一个基层政府来协调中间的矛盾。但是可以抽掉中间

的层次，比如地区这一级，这样地方就剩下省(包括自治区、直辖市)、市县、乡镇三级。减少了中间层次，转移支付体

制逐渐完善以后，资金才能到达下面，才能体现中央的战略方针， 

问：《决定》中也提出要“健全公共财政体制，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”，是否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呢? 

倪红日：《决定》只是原则上提出了这个问题，但是真正要落实还有一定的过程。比如说基础教育经费的问题，究竟是

由哪一级来承担?如何搞转移支付?能不能最后落实?这还需要进一步细化研究，然后逐步解决。 

协调经济社会发展 



问：我们看到这样的数据：以1998年中央财政支出为例，卫生、体育和社会福利的支出仅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1.23％，

而当年的基础性投资和竞争行业的投资分别高达47.52％和40.54％，即使是2001年中央财政预算支出中，用于社会抚恤

和社会福利(包括离退休费)的支出只占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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